
鼓励个人投资应当减轻其个人所得税税负 PDF转换可能丢失

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4/2021_2022__E9_BC_93_

E5_8A_B1_E4_B8_AA_E4_c122_484869.htm 2006年11月6日，国

家税务总局颁发了《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（试行）

》，将“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”和“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

”增列为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的法定事由，这意味着公

民主动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仅是法定的义务，也是高

收入者公民每年每月的生活内容，由此大大扩大了个人所得

税自行申报的覆盖面，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和法律意识。然

而，《个人所得税法》和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虽

经2005年修改后更具有权威性和操作性，但仔细研究其内容

，有关公民个人投资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负却非常不合理，不

仅是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中的个人所得需要承

担比高收入工薪阶层更重的高额税负，而且公司企业中的个

人投资所得需要承担双重所得税负，不利于鼓励个人投资、

增长社会就业，不符合税负公平原则。 从个人所得税法本身

的规定来看，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中的个人投

资所得的税负要比高收入阶层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要高得多

。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实行分类所得税制，工资薪金所得

依照5%-45%的九档超额累进税率按月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

月扣除额为1600元；个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得依

照5%-35%五档超额累进税率按年计算分月预缴个人所得税，

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中的个人出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

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出资者的

工资、薪金所得不能在税前作为扣除项目，换句话说，个体



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中不能为兼作经营者的投资者

计算分发工资、薪金和任何生活费用。比较而言，工资薪金

每月不超过2100元，扣除费用1600元后不超过500元，税率

为5%，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中的生产经营所得

全年累计不超过5000元，即月平均所得416.67元时，税率

为5%，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的公民个人投资者

不吃不喝，亏损无人问津，每月收入所得不足416.67元用于维

持生计时还要缴纳5%的个人所得税，而高收入工薪阶层首先

可以确保每月1600元的基本生活费，剩下的所得额只要不超

过500元就只要缴纳5%的个人所得税。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

、合伙企业中的生产经营所得全年累计超过5万元的部分，也

就是说，每月平均超过4166.67元的部分，税率为最高档35%

，这点收入只能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，却要把35%的部

分上交给政府财政，而对于拿工资的人来说，只有月工资薪

金所得超过60000元部分，税率才会达到35%。显然，这种相

差悬殊的税负要么大力量减少公民个人投资经营者，使他们

投入就业大军和失业队伍之中，要么逼迫公民个人投资经营

者进行偷漏税活动。 从比较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来

看，公司企业中的公民个人投资者需要承担双重所得税负。

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，企业所得税实行33%的比例税率

，如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统一所得税税法通过，企业

所得也得将按照25%征收企业所得税。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

施条例规定，个人拥有债权、股权而取得的利息、股息、红

利所得，按照20%征收个人所得税，财税（2003）158号文件

等有关政策强调，公民个人对公司制企业、法人企业投资，

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剩余金额不分配、不投资，挂账满



一年视同按比例分配强行按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征

收20%的个人所得税。也就是说，公民个人对公司制企业、

法人企业投资，所获得投资回报是企业利润所得先缴纳

了33%的企业所得税、再缴纳了20%的个人所得税后的余额，

综合税负达到46.4%,即使两税合并的统一所得税法通过以后

，综合税负也达到了40%。一方面，近一半利润交给了国家

，公民个人投资缺乏足够的积极性，纳税意识不高的同时设

法避税、漏税甚至偷税，另一方面，与企业对外投资相比，

公民个人投资处于不利地位，不利于公民个人投资投入扩大

再生产。 综上分析，公民从事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

企业中的投资在税法上处于不利地位，面临税负不公和税负

偏高的双重问题。税负不公和税负偏高都将使税法失去权威

性，弱化纳税人对税法的尊重和信任，无法杜绝偷税漏税的

发生。税法缺乏科学性，偷漏税成为普遍而经常的现象时，

税收征管力量肯定无法适应监管、稽查的需要。个人所得税

自行纳税申报将停留于形式，无法完全达到增长财政收入、

增强纳税意识、促进民主法制的预期效果。 减少储蓄、鼓励

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时期应有的一项政策，有利于社

会扩大再生产和国民财富总量的增长，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

和夯实税基，保障财政收入稳步增长。基于此，我们认为，

应当鼓励公民个人投资，减轻个人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税负，

为公民个人投资创造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。具体建议如下： 

一、在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中从事直接经营、

生产、服务活动的个人投资者可以获得工资薪金收入，其工

资薪金收入按照“工资薪金所得”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也

可以在对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时予以税前扣除。 二



、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个

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档不得超过25%。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法规

定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五档超额累进税率，最

高档35%，是与原来的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相适应的。

内外资也业所得税合并统一以后，所得税税率降为25%，为

了实现税负公平，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的生产

经营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档不得超过25%，且与最

高档税率相应的年生产经营所得级距应当超过20万元，以体

现鼓励投资的政策。 三、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的所得税税

率降为10%，二年内用于再投资可以退还原所缴纳的个人所

得税。利息、股息、红利用于消费，不应承担太重的税负，

经济整体在发展，税负总体应下降，税负不能超过纳税人承

受的心理预期。选择10%作为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的所得

税税率，使总体税负为32.5%，不足三分之一，投资者是可以

接受的。为了进一步鼓励个人投资，实现公民个人投资与企

业对外投资的税负平衡，公民个人投资者将利息、股息、红

利所得二年内用于再投资可以退还原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。 

四、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二项、第五项，依前所述降

低个体工商户、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利息

、股息、红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。 （作者：肖太福，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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